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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到银行邮件称对

公账户要年检， 需要线上领
取审核材料。 公司财务应邀

加入有 “老板 ” 在的 QQ

群后， 按 “老板” 指示汇款
进指定账户……殊不知这一

切都是圈套， 所谓的年检、

老板都是犯罪分子编造、 伪

装的 。 而在侦办此案过程

中， 警方顺藤摸瓜， 揪出了

一条分工协作的帮信犯罪链
条。

日前， 经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名

涉案人员均因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获刑。

郭某、 李某和张某到案后纷纷表示自己

只是想赚点小钱： “我帮忙代办公司执照，

赚点小钱。” “我比较缺钱， 注册公司只是

想办理贷款。” “想着就跑个腿可以给几千

块钱好处费。”

“作为代理， 难道不知道提供对公账户

给他人存在风险吗？” “既然要开设公司办

理贷款， 为何还要把 U 盾、 法人章、 营业

执照等重要材料都交给他人？” “什么跑腿

工作这么好， 不仅给买飞机票、 订宾馆， 还

能给几千元钱？” 面对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

的质问， 郭某、 张某和李某终于承认他们其

实知道这个公司账户应该是用来从事犯罪活

动的。

张某回忆， 和郭某办理注册公司账户的

过程中， 他签署过对公账户不能出售、 出借

的承诺书， 然而一转头， 张某就将公司全部

资料交给了郭某。

“还是存在侥幸心理， 觉得反正做诈骗

的又不是我。” 郭某交代。

李某则说： “我知道对公账户不能随便

给别人， 但我只是个跑腿的， 不管这么多。”

检察官介绍， 复杂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链条往往是环环相扣， 从底层出售银行卡

（银行账户） 的“卡农” 到微信或 QQ 引流

的推广人， 从使用话术骗人的骗子到负责转

移资金的人员， 被害人的钱款经层层转移盘

剥， 最终甚至流向海外。

审理该案后检察官认为， 郭某、 张某、

李某明知上游联络人可能从事电信诈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 为赚取报酬， 仍然实施了提供

支付结算帮助的行为，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

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 应以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三人

均受人指使， 在共同犯罪中起到各自的作

用， 从而促使一整个犯罪行为的完成， 应当

认定为共同犯罪。

虹口区检察院对三人提起了公诉， 经审

理， 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郭

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 判处张某、

李某拘役六个月， 缓刑六个月， 并对三人各

处罚金。

为赚“小钱”明知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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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电信诈骗案中揪出帮信犯罪链……

  2022 年 9 月 9 日， 一家物流

公司的财务主管傅某收到一封

“中国银行” 发来的电子邮件， 称

他们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需要年

检， 让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银行

陆经理领取材料， 并留下了陆经

理的 QQ 号。 于是， 傅主管拉着

公司的出纳小夏一同添加了该

QQ 号， 然后就被陆经理拉进一

个QQ群。

“群里除了我们还有三个人，

分别是陆经理和我们公司的两名

老板。 进群后， 陆经理和两名老

板一直在对话， 让我们相信确有

其事。 后来， 老板要求我们将公

司账户内 185 万元钱款转入指定

账户。” 傅主管回忆， 因为两位

“老板” 用的是真实姓名， 指定账

户也的确是公司对公账户， 傅主

管不疑有他， 按照两位“老板”

和陆经理的要求进行操作， “我

和小夏分两次将款项转进了一家

建筑公司名下。”

然而， 刚转完账， 傅主管马

上接到了国家反诈中心的电话，

告诉他们可能被骗了。 傅主管意

识到不对， 选择报警。

经过侦查警方发现， QQ 群

里两位“老板” 均是骗子假扮，

而“陆经理” 的 IP 则远在海外。

警方找到汇款接收方某建筑公司，

发现该公司只是为实施电信诈骗

而设立的空壳， 在收到 185 万元

后， 钱款已经迅速被转走。

而随着侦查的深入， 一条帮

信犯罪链条被揪出。

2022 年 8 月底， 在江苏从事代理营业

执照工作的郭某在游戏中认识了一个好友，

他向对方透露了自己可以代办公司营业执照

和对公银行账户。 没过几天， 对方便为郭某

介绍了一个代办工作， 并承诺事成后报酬不

菲。

同一时间， 没有固定工作的张某和李某

在网上各自找到一份兼职， 张某要从山西赶

往江苏， 以自己的身份去注册一个公司并办

理公司对公账户。 李某则接到了一个“跑

腿” 的活， 这趟“跑腿” 可谓千里迢迢， 他

要从江苏赶往广西送材料。

2022 年 9 月初， 需要注册公司办理对

公账户的张某和郭某在微信群中“一拍即

合”， 相约去办理注册公司事宜。 9 月 5 日，

张某从山西赶往江苏， 同郭某碰头， 并由郭

某带领注册了一家建筑公司。 二人随后又前

往银行办理了公司对公银行账户， 申请了

200万元流水额度。

事后， 张某立即将公司银行账户的 U

盾、 法人章、 营业执照等材料悉数交给郭

某。

第二天下午， 接了“跑腿” 活的李某就

赶赴一家网吧门口与郭某碰头， 从郭某手中

接过公司材料后连夜乘飞机从江苏飞往广

西， 凌晨时分将材料送到他人手中。

正是张某注册的这个空头对公账户成为

电信诈骗分子的洗钱“中转站”， 接收了傅

主管所在物流公司的对公转账。 而郭某、 张

某、 李某的一系列操作， 使他们成了电信诈

骗犯罪的帮凶。

2022 年 9 月下旬， 郭某、 李某和张某

陆续被抓获归案。

报酬不菲的跑腿“兼职”

对公账户要年检？ 公司被骗185万元

“帮信罪”， 即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 287条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

顾名思义， 指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犯罪， 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

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

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行

为。” 简而言之就是诈骗分子的帮凶。 在实际

中多表现为租售银行卡、 电话卡； 跑分； 开发

违规 App； 为相关电信诈骗 App 进行广告推

广等行为。 他们构成了电信诈骗链条中重要一

环， 被称为电信诈骗“工具人”。

将自己办理的手机卡、 个人银行卡、 对公

账户及结算卡、 以及微信、 支付宝等第三方支

付平台账户出租、 出借、 出售或帮犯罪分子收

钱， 将都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

“帮信罪”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根据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第四十四条规

定：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没收

违法所得， 由公安机关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

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二万元的， 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的，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

七条之二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

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前述案件中， 傅主管遇到的骗局其实

是诈骗分子的 “老套路”， 针对企业、 财

务人员， 不法分子往往会采取以下手段：

以公司对公账户年检为由， 诈骗分子

诱骗企业财务人员加入 QQ 群实施诈骗；

向财务人员发送好友添加信息诱骗其

加入 QQ 群， 伪装为公司、 企业负责人

或生意伙伴 QQ， 编造各种理由要求转

账；

盗取财务人员邮箱， 偷窥邮件来往记

录， 在交易达成时， 冒充生意伙伴要求公

司向陌生银行账户支付货款或欠款。

检察官在此提醒企业、 财务人员， 要

提升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 不要轻信 QQ

群、 微信群、 邮件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

信息， 尤其是在网络社交软件中要求转账

汇款的， 更要提高警惕。 银行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社交软件平台办理业务， 无

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办理业务应当去银行

柜台， 不要轻信不明邮件、 短信和电话，

不点击不明链接输入自己的银行账号、 密

码及验证码等。

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 微信的好友

申请， 对于主动添加好友的， 要仔细核实

身份， 必要时先电话确认再添加好友。

严格执行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

针对 QQ、 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 必须经

过企业老板或相关负责人当面或经电话核

实确认。 若不幸被骗， 要及时报警。

而针对郭某等人从事帮信犯罪的行

为， 检察官表示， 公众应增强法律意识，

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因为 “小钱 ” 就跑

腿、 “出借” 个人信息或银行卡， 这同样

有可能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将受到法律

的严惩。 而且以这种赚钱方法并非正道也

不会长久， 不仅会造成他人的巨额经济损

失， 也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检察官说法>>>

知识链接>>>

什么是“帮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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